


书书书

目 次

焦点关注

英律师指出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制度或激发ＮＰＥ活动 １
!!!!!!!!!!!!!!!!!!!!

日本放宽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条件 ２
!!!!!!!!!!!!!!!!!!!!!!!!!!

韩国知识产权局推动半导体产业专利质量提升 ４
!!!!!!!!!!!!!!!!!!!!!!

金融机构在知识产权界日益活跃 ４
!!!!!!!!!!!!!!!!!!!!!!!!!!!!

知识产权律师对比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侵权判定原则 ６
!!!!!!!!!!!!!!!!!!

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医疗器械知识产权操作指南 ７
!!!!!!!!!!!!!!!!!!

技术观察

汽车用钢技术全球专利态势分析 １３
!!!!!!!!!!!!!!!!!!!!!!!!!!!

工作动态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举办研企合作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培训 ２１
!!!!!!!!!!

广州能源所首获美国专利授权 ２２
!!!!!!!!!!!!!!!!!!!!!!!!!!!!

海洋研究所获一项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２３
!!!!!!!!!!!!!!!!!!!!!!!!!

信息扫描

欧盟发布商标混淆可能性评估操作指南 ２３
!!!!!!!!!!!!!!!!!!!!!!!!

欧专局启用专利在线申请新工具 ２４
!!!!!!!!!!!!!!!!!!!!!!!!!!!

英国开放９１００万项孤儿作品 ２４
!!!!!!!!!!!!!!!!!!!!!!!!!!!!!

美国专利商标局严格审查绿色概念商标 ２５
!!!!!!!!!!!!!!!!!!!!!!!!

日本推进“休眠专利”的利用 ２５
!!!!!!!!!!!!!!!!!!!!!!!!!!!!!

韩议员建议调查国立科研机构人员科研产出 ２６
!!!!!!!!!!!!!!!!!!!!!!

韩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交由国民评价 ２６
!!!!!!!!!!!!!!!!!!!!!!!!!

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医药专利统计报告 ２７
!!!!!!!!!!!!!!!!!!!!!!!!

韩国知识产权局建议韩企充分利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 ２７
!!!!!!!!!!!!!!!!

美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大学共同推动技术转移 ２８
!!!!!!!!!!!!!!!!!!!!!!

美国立卫生研究院启动创业培训计划 ２８
!!!!!!!!!!!!!!!!!!!!!!!!!

美德州医学中心启动全美最大生物技术创业加速器 ２９
!!!!!!!!!!!!!!!!!!!

美加州大学外包技术转移业务 ２９
!!!!!!!!!!!!!!!!!!!!!!!!!!!!

美斯坦福大学ＯＴＬ网站启动知识产权链接功能 ３０
!!!!!!!!!!!!!!!!!!!!!

英剑桥大学与阿斯利康建立商业化合作关系 ３０
!!!!!!!!!!!!!!!!!!!!!!

日企尝试积极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策略 ３１
!!!!!!!!!!!!!!!!!!!!!!!!!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３２
!!!!!!!!!!!!!!!!!!!!!!!!!



焦点关注

英律师指出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制度或激发 ＮＰＥ活动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英国律师事务所Ｂｒｉｓｔｏｗｓ合伙人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撰文指出欧洲

统一专利法院制度（ＵＰＣ）的推行可能会激发非执业实体（ＮＰＥ）在欧洲的诉讼活动，

文中分析了相应原因并就潜在被告如何应对ＮＰＥ提出措施建议。

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认为，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制度将会对 ＮＰＥ活动产生潜在的激发作

用。许多美国ＮＰＥ巨头在未来几年向欧洲拓展业务的可能性将日益上升。文章指

出，许多ＮＰＥ所持有的专利组合中不仅包括已在美国执行的专利权还包括欧洲专

利。在欧洲各国现行制度下，这些专利权同样有可能在欧洲被执行，并且随着 ＵＰＣ

制度的启动，这些专利将受到ＵＰＣ的统一司法管辖。虽然ＵＰＣ不会加重侵权损害赔

偿判决额度，但是相比仅能在一个或者某几个欧洲国家行使专利权的情况，ＵＰＣ使专

利权人有机会拥有在泛欧盟成员国范围内都有效的禁令，并且相关费用也远低于在

各国分别行使专利权的成本总和。由此可见，相比于现行制度，ＵＰＣ似乎为专利权的

维权提供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是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指出，ＵＰＣ体系本身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将使潜在被告面临

更高的诉讼风险，是ＮＰＥ活动被激化的主要原因。ＵＰＣ拟设立多个一审法院，包含

中央法院（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地方法院（ｌｏｃ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及地区法院（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而不同区域的一审法院审判水平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其中一些一审法院配备的法

官可能缺乏相应的专利诉讼审判经验。比如，覆盖捷克和斯洛伐克，瑞典和波罗的海

国家，希腊、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３个地区法院将配备两位当地法官

（ｌｏｃａｌｊｕｄｇｅ）和一位访问法官（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ｊｕｄｇｅ）。法官的素质将对诉讼程序和实体问题

的判决产生影响。

一是对基于诉讼程序作出的裁决的影响。虽然访问法官可能经验更为丰富，但

是报告法官（ｊｕｄｇｅ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可能会由当地法官担任，负责裁决例如诉讼方能否引

证专家证据、从侵权诉讼中剥离出撤销专利的反诉部分并移交中央法院等程序性事

项。相比于经验丰富的法官，当地法官对诉讼程序规定的解释似乎更不可预测。

二是对案件实体问题所作的判决的影响。陪审团中包括许多缺乏专利诉讼经验

的法官，而陪审员的职责又是决定专利是否有效及是否侵权等重要实质性问题。虽

然这部分缺乏经验的法官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依赖经验丰富的访问法官的观点，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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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指出，可以预料的是，上述原因将促使ＮＰＥ尝试向不同法院提起诉

讼，特别是这些地区法院，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可能胜诉。

另一方面的不确定性来自临时禁令。ＮＰＥ通常不具有获取临时禁令的资格，但

是ＮＰＥ可能会在新专利体系中，再次选定相对缺乏经验的法官而获得临时禁令授

权。

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总结认为，大量缺乏相关审判经验的法官将可能成为 ＵＰＣ制度激

化ＮＰＥ活动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向潜在被告提出应对ＮＰＥ的两项建议。

第一是使用所谓的“联合利华条款”（Ｕｎｉｌｅｖｅｒｃｌａｕｓｅ），即《统一专利法院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ＵｎｉｔａｒｙＰａｔｅｎｔ）第３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如果同一专利的侵权诉讼在三

个或三个以上地区法院被提起，被告可以请求地区法院将案件移交至中央法院合案

审理。该条款的适用条件显得相对严格，仅适用于地区法院而不包括地方法院且需

满足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数量要求。这意味着虽然地方法院通常会配备经验丰富的法

官，但是ＮＰＥ将更倾向于挑选地方法院起诉。

第二是利用各国的鱼雷措施（ｔｏｒｐｅｄｏ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估计，在ＵＰＣ制度实

施的前７年，专利诉讼无疑是各国诉讼的主体。因此，被 ＮＰＥ威胁的潜在被告可以

利用各国的撤销诉讼破坏（或至少可能破坏）ＮＰＥ向 ＵＰＣ发起诉讼的可能性。虽然

对于潜在被告来说，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风险，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当

然，一旦ＮＰＥ意识到这一战略并作出反应将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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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放宽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条件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日本经济产业部公布了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指南的修订

版。此次修订放宽了审查条件，允许在申请人不同的情况下也可以请求汇总审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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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概要

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指南从２０１４年４月起开始实施，用于规范针对企业根据

业务开展提交的多种类型的知识产权申请（专利、外观设计和商标）进行打包审查的

操作流程。到目前为止，已有４９项申请，共涉及６００多件专利申请成为了企业知识

产权汇总审查程序的审查对象。

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具体流程包括：首先申请人向审查员提交业务说明；然

后，审查员在此基础上审查企业业务的概要以及申请项目在业务中所起到的作用，以

确保企业能够获得对经营有利的权利；最后，由多个领域的审查员对申请包共同审查

以决定是否授权。

　　２．主要修改内容

修改前的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指南规定，非同一申请人不能请求汇总审查程

序。近年来，由多个公司（集团公司或关联企业）协同推进同一业务的现象增多，但

由于出现了多个申请人，因此不能进行汇总审查。此外，也出现了许多诸如“希望申

请案包括的范围更广”、“希望申请书提交之后，能够进行追加和更换”、“业务说明中

所需内容的详细程度不清楚”等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企业知识产权汇总审查指南进行了修改，放宽了汇总审查条件。

此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放宽申请人条件：如果知识产权申请包是出自于同一业务，那么即使申请人

不同，也可以请求汇总审查程序；

（２）扩大案件申请范围：汇总审查程序可以受理已经审查的申请；

（３）放宽申请案件更换时限：在申请书提交后设置补正期限，允许申请人追加和

更换申请；

（４）增加业务说明案例：用具体案例解释业务说明的要求，以增进申请人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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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推动半导体产业专利质量提升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７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公布半导体制造设备及材料领域专

利竞争力提升方案，旨在促进该领域中小企业专利申请量的持续增长及专利质量的

提高。

在充分认识改善专利创造过程的必要性和当前半导体制造设备及材料领域面临

的专利竞争形势的前提下，该方案的重点在于提高企业自身的专利竞争力。方案的

核心课题包括构建专利合作体系、构筑专利创造基础和强化专利管理人员的专业能

力三点。

首先是与产业部和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构筑专利合作体系。通过与产业部的相

互协作，ＫＩＰＯ的专利审查员将进一步提高国家项目研发成果的专利质量。同时，与

产业部最近发布的工业技术研发专利管理强化方案相呼应，ＫＩＰＯ审查员将参与制定

半导体制造设备及材料领域的专利动向调查方案和专利应对策略并提供咨询服务，

以增加研发项目的专利产出。

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分析专利情报，与专利产出进行战略性连接。半导体测试设

备商ＵｎｉＴｅｓｔ的ＣＥＯ就此表示，“应当让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使用专利情报

管理系统，形成固定的专利产出管理制度，并据此构筑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体系”。

最后，为了提高产业界的专利竞争力，ＫＩＰＯ还计划强化企业专利管理人员的业

务能力，促进审查员和专利申请人之间的沟通，并提供专利纠纷的审判案例信息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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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在知识产权界日益活跃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多家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发起专利质量倡议（Ｐａｔ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建议通过更全面的现有技术检索来提高专利质量。此举反映了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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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科技产业融合过程中对知识产权关注度的提升。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作为一个代表２０多家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银行业组织，日前

提出专利质量倡议，建议通过更全面的现有技术检索，研究和申请专利以排除劣质专

利。此举反映了涉及金融机构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以及金融机构作为重要专利持有

人的业务复杂性的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与苹果和谷歌之类的科技企业

的联合增长明显。

倡议领导者ＳｅａｎＲｅｉｌｌｙ指出，专利质量倡议的提出，一是因为银行参与专利诉讼

的意愿的增加；二是因为银行已清楚意识到专利在其投资组合中的价值，并且组织了

内部知识产权队伍有效管理专利战略。专利质量倡议初步聚焦在与银行业务相关的

技术领域，促使相关领域的信息更容易获取，同时计划通过申请知识产权来对抗劣质

专利，并通过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来确保银行利益。

过去的几年中涉足专利的银行越来越多。根据知识产权数据公司 ｋｔＭＩＮＥ的统

计，２０１３年度知识产权领域最活跃的前５０家公司中包括多家银行，如美国银行、富

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等。与科技行业相比，目前涉及银行的专利诉讼案

件虽然相对罕见，但产业和银行的融合确实更能激起非执业实体（ＮＰＥ）的兴趣。例

如，高智发明公司（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发起多项涉及金融机构（包括第一资本银

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专利诉讼。但是Ｒｅｉｌｌｙ坚持认为，专利质量倡议不是一

个简单的反ＮＰＥ计划。

移动支付系统的启动，例如谷歌钱包、苹果支付和亚马逊移动支付，意味着银行

业对一系列新技术的关注。Ｒｅｉｌｌｙ总结指出，新兴科技企业和零售银行之间的融合

是总的趋势。专利分析公司Ｐａｔｅｘｉａ最近所做的研究也反映了两个行业的融合趋势。

该研究针对专利持有人在银行相关的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代码下的专利申请量进行

统计排序，发现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两家银行进入了前１５位。花旗银行虽然没有上

榜，但是凭借２９８项专利申请，无疑是一个主要参与者。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零售银行注定失败或是银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科技巨头的发

展，但也预示了伴随着许可谈判和可能出现的更多专利诉讼，金融业务将更为复杂。

专利质量倡议被认为是银行应对陌生而困难的商业变化而采取的早期步骤。

许　轶　检索，杨云秀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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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律师对比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侵权判定原则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新西兰 Ｂａｌｄｗｉｎｓ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ＤａｖｉｄＫｏｅｄｙｋ撰
文解析新西兰新专利法关于“共同侵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ｙ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判定原则的变化，
指出虽然新规则强化了专利权人的地位，但澳大利亚专利法相较于新西兰新专利法

为专利权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

针对供应商提供的本身并未侵权的产品（如原材料、零部件）被消费者以侵犯专

利权的方式使用，供应商是否需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问题，修改前的新西兰专利法

规定，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３日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如果想要供应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仅
证明存在侵权行为是不够的，专利权人还必须证明供应商和实际侵权人之间存在串

通，即有“共同设计”（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ｓｉｇｎ）行为的存在。ＤａｖｉｄＫｏｅｄｙｋ认为，在这种规定
下，专利权人很难通过共同侵权判定让供应商停止销售。

新西兰新专利法废除了专利权人必须证明供应商和实际侵权人之间存在“共同

设计”行为的规定，认为在专利权人证明供应商知道或应当知道产品会以侵权专利

权的方式被使用时，供应商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新规定适用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３日
以后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例外情况是针对市场上广泛使用并具有广泛用途的日常

商品（ｓｔａｐ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只有当产品的供应以诱使消费者实施专利为目的
时，供应商才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日常商品的共同侵权举证要求更严格。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归纳了根据澳专利法供应商构成共同侵权的３种可能情况：
（１）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仅有一种用途且该用途侵犯专利权，而与供应商是否知道产
品会以侵权方式使用无关；（２）当产品不属于日常商品，且供应商应当知道产品会以
侵权方式使用；（３）产品使用说明书提供了侵权的使用方式。

ＤａｖｉｄＫｏｅｄｙｋ指出，在共同侵权的规定方面，澳大利亚专利法比新西兰新专利法
为专利权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例如，澳专利法规定，当产品仅有一种侵犯专利权

的使用用途时，供应商必定构成共同侵权；另外，在某些情况下当供应商“应当知道

产品会以侵权方式被使用”时，也构成共同侵权。而相比之下，新西兰规定供应商知

道或应当知道产品有侵权使用的用途且被用于该用途时才构成共同侵权。

许　轶　检索，朱月仙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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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

医疗器械知识产权操作指南

【摘要】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发布医疗器械知识产权操作

指南，分析医疗器械产品从研发到商业化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知

识产权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操作建议。

医疗器械的产品范围较为广泛，包括简单的如一次性手套等面向大众市场的产

品、技术高度复杂的如外科手术植入物等定制产品，还包括诊断试剂盒、给药系统等。

对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需要考虑市场监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欧洲知识产权服务平台（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发布医疗器械知识产权操作

指南（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解析医疗器械产品从研

发到商业化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操作建议。

　　１．概念阶段

　　（１）普及项目成员知识产权意识

当开始构思新的医疗器械时，必须让项目成员意识到相关概念、技术细节以及与

形状相关的设计图和文件均应保密。一旦这些信息被披露，就会丧失某些类型的知

识产权。因此项目成员，尤其发明人必须树立保密意识。员工因工作职责产生的知

识产权所有权属于雇主，但委托外部机构进行开发时委托方不会自动拥有所有权。

为了确保获得所需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必须在书面合同中明确规定所有权转让的细

节。

　　（２）开展知识产权全面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适用于新的产品设计、网站、营销材料、品牌和商号等，需针对设想

开发的医疗器械产品设计一个最佳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同时为专利、外观设计和商

标申请事务编制相应预算。另外，据估计目前有１／３的研发成本被浪费在研发已有

的发明上，因此在开展研发前需对本领域已有的研发成果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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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医疗器械产品开发各阶段知识产权事务

　　２．原型设计阶段

当进入产品原型设计阶段，需要再次重申项目和所有产品原型都应被视为机密

信息。因此，参与产品原型开发的第三方必须签订保密协议（ＮＤＡｓ）。同时保留附有

时间和人员的原型设计图纸的副本用于证明产品开发的时间和研发人员。另外，还

需要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定期复查产品的功能设计是否已完成。

　　３．临床前阶段

　　（１）专利注意事项

专利保护要求技术方案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在申请专利前，必须确保除严

格的书面保密协议下的知情情况之外没有信息被披露，否则将不会被授予专利权。

同时注意开发的新产品不能侵犯他人的有效专利权。可利用“发明信息披露表”（ｉ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ｆｏｒｍ）在系统中记录发明的状态，便于对研发成果及其改进的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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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和可用性进行早期评估。

　　（２）自由实施检索

为了避免上市产品侵权，需进行知识产权自由实施检索（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ＴＯ检索）。ＦＴＯ检索可能会贯穿于医疗器械产品开发项目的整个周期。不

管是组织内部的检索团队，还是聘请外部机构，都需要配备丰富检索经验的人员。建

立检索团队与项目开发团队定期沟通机制，让项目开发团队及时了解相关技术的发

展。若检索到可能侵权的专利技术，项目开发团队需进行回避设计，若无法进行回避

设计，则应当设法获得相关专利的许可。

ＦＴＯ检索范围应限定在产品制造或销售的目标区域，因为检索的国家数量越多，

即需要查看的专利家族数量越多，成本就越高。常用的方法是结合专利分类号、关键

词以及撰写的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执行ＦＴＯ检索的范围和工作频率取决于预算，可

以专门限定在本发明领域特定的公司或发明人。以下是确认检索范围的考量因素：

检索的国家；

关键词以及对应的同义词；

检索的语言；

检索的分类号；

竞争公司；

识别现有技术，并评估产品是否为全新发明或仅是现有产品或技术的改进，若

属于后者，则要对产品的改进点进行检索。

通过检索发现可能影响研发的相关专利后，首先考虑授权专利的影响，可通过目

标市场所属国家的专利局查询专利的法律状态。针对被授权的欧洲专利，若能提供

强有力的无效证据，则可以考虑在专利授权后的９个月内提出异议。异议程序可能

导致专利被撤销或修改权利要求，也可能继续维持。提出异议的缺点是让对手了解

自身的研发方向，同时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此外，提出异议也可能增加自身

专利被异议的可能性。因此某些公司会隐藏身份由“空壳”公司或代理机构提出异

议。

其次，通过ＦＴＯ检索得到的专利申请是需要考虑的第二类文件。专利的权利要

求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会进行修改，由于不同国家审查员可能会接受不同的修改，因此

虽然申请时基于一个文档，但授权的权利要求可能各不相同。另外需要注意分案申

请，新产品也许未落入已授权母案的保护范围，但可能落入正在申请的分案的保护范

围。针对可能有影响的欧洲专利申请，可以利用第三方异议程序（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向审查员提供相关的现有技术或公知常识，使专利的保护范围变窄或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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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异议可以匿名提交，但若署名提出，则更有可能被审查员采纳。

　　（３）医疗器械的可专利性

医疗器械的相关专利包含了物理产品，虽然“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被授

予专利权，但并未规定实施这些方法的产品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因此可以对新的手

术、诊断或治疗的仪器设备申请专利保护。但仅仅是操作仪器设备实现一种新的治

疗或手术方法以及已有医疗器械的新用途，则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发明人需确保撰

写的专利申请保护范围不能仅涉及医疗方法。

某些产品介于医疗器械和药品之间。如果产品被归为药品，则可以通过获得药

品补充保护证书（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ＰＣ）以延长５年的专利保护

期。若产品被归为医疗器械，能否获得药品补充保护证书的规定各国各不相同，一般

情况下医疗器械不会被批准获得药品补充保护证书，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曾

经偶有获得批准的情况发生。

　　（４）产品可专利性考量

在临床前阶段，发明人应该仔细考量为医疗器械发明申请专利保护的可行性。

最好寻求专利代理人的意见，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提供专利申请的时机、地域以及成本

等详细信息。在申请早期就考虑专利的国际保护战略非常重要，因为在某个国家提

出首次专利申请后，就意味着不再是新技术，因此需要在优先权期限内向其他国家提

出专利申请。

　　４．临床阶段

　　（１）外观设计注意事项

在临床阶段，可能对研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是否值得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虽然之前已经经过了一轮的ＦＴＯ检索，但这一阶段需要进行第二轮的ＦＴＯ检索，同

时还需要考虑外观设计的问题。

外观设计是保护整个医疗器械产品或其中部分设计的一种非常有效且成本相对

较低的方式，无论注册与否均可。总体来说是保护产品的外观，用于阻止竞争对手制

造或销售外观相似的产品。如果医疗设备具有新颖性和单独特征（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就能自动获得欧洲非注册外观设计的保护，保护期限为３年。但非注册外观设

计在维权时，需要证明对方有抄袭产品设计的行为。若获得欧洲注册共同体外观设

计（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ＲＣＤ）的保护，则维权时就无需证明对方有抄袭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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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Ｄ的注册机构为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ＨＩＭ），保护期限为自申请日起５年，

每次可续展５年，最长期限为２５年。获得 ＲＣＤ保护也同样需要具有新颖性和单独

特征。虽然ＲＣＤ注册并无时间限制，但最好尽早注册。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外

观设计的新颖性，避免竞争对手抢先注册类似的外观设计。ＲＣＤ不经过实质审查，

因此较易获得授权。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注册，但应提交高质量的图像，因为维权时需

要对侵权产品与注册时提供的图像进行比对。在外观设计注册时，不仅需考虑自身

产品的外观，还需要考虑模仿产品可能的外观，并对这些设计申请保护。

针对有外观设计保护的产品，最好在货物或包装上标注“外观设计权”，并写明

所有权人、注册号以及第一个销售年度，有助于维权以及对潜在的侵权者产生威慑。

外观设计的注册并不限定用途，因此较难通过 ＦＴＯ检索找到已有的相似设计。

根据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洛迦诺分类，医疗器械通常被分在２４类（医疗和实验室设

备），但某些药品给药设备，如注射器也可以归入２８类（医药、化妆品和盥洗用具）。

在进行ＦＴＯ检索时，为了确保覆盖所有医疗器械涉及的类别，至少需检索２４类和２８

类。

在注册外观设计时，可以对相同设计的不同颜色进行保护。虽然照片提供的图

像清晰，但会使保护范围变窄。最佳方式是使用线条图展示设计，因为线条图能清楚

地显示设计的显著特点。

发明人需保存每个设计阶段的完整记录，包括原始的图纸和原型。为了确保获

得所有需要的外观设计所有权，在某些情况下注意采用书面转让合同的形式。

　　（２）商标注意事项

为了让用户识别产品的来源，需要为医疗器械设计一个独特的品牌名称，独特的

品牌名称和标志受商标保护。注册商标可以阻止第三方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

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商标的保护期限为１０年，可续展，每次续展保护期限为１０年。

最好在产品推出之前就进行商标注册，如注册在整个欧盟获得保护的欧洲共同体商

标。但若注册之前就使用商标，可以以 ＴＭ为后缀表明该标志作为商标使用。选择

的品牌名称需避免夸大产品的有效性或比同类产品效果更优的暗示。

①商标通关

为了避免设计的品牌名称侵犯他人持有的商标，需要进行商标通关（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至少在推出产品的１２个月前就应该计划商标通关战略并分阶段性执

行。理想中的商标通关检索应该找到所有在先的相同或相似的注册商标，同时开展

已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的检索，尤其针对竞争对手。如果在商标通关过程中发现了相

同或相似的标志，为了避免与已有的权利冲突，最好设计另一个替代商标或对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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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进行改变。

②商标保护

医疗器械的商标可以在多个不同的类别进行注册，如第５类（药品及兽医用制

剂）、第１０类（外科、医学、牙科和兽医用设备和仪器）和第９类（用于医疗目的的电

气和电子产品）等。若一件商标申请涉及非常广泛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会增加商标

被第三方异议的可能性。谨慎的做法是同时申请多个商标以避免被异议或被驳回的

风险。另外，避免商标仅是单纯对产品的描述，选择的名称应是唯一且独特的。

　　５．产品生产阶段

包装、宣传单和广告的作品和文本受著作权的保护，且著作权的保护自动产生。

通常情况下，雇员因工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归雇主所有，若委托第三方创作的作品，

需要签订书面的转让协议以获得著作权。拷贝是著作权侵权的构成要件，若第三方

完全独立地创作作品和文本则不会构成侵权。在包装、宣传单和广告上标记?有助

于阻止潜在的侵权者，同时也是拥有著作权的证据。

　　６．商业化阶段

　　（１）打击假冒行为

一旦产品上市，就可能被第三方仿造。建议在欧盟海关当局登记商标、专利、外

观设计和著作权等相关的知识产权。当产品首次进入欧盟时，海关会对货物进行检

查，并有权扣留涉嫌侵权的货品。另外，制定反假冒标准操作程序，使处理假冒事务

的内部人员能在必要的时候快速联络监管机构。

　　（２）处理侵权事务

建立用于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起诉与被诉的内部标准程序。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

诉讼成本和程序各不相同，最佳做法是设置处理知识产权诉讼的经费预算。当起诉

竞争对手侵权时，很可能会被对方反诉专利无效，这类纠纷可能会跨越欧洲的多个成

员国。欧盟在未来会建立统一专利制度及统一专利法院集中处理侵权纠纷，预计能

降低专利诉讼的成本。

许　轶　检索，朱月仙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

原文标题：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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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汽车用钢技术全球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钢材作为汽车制造的重要原材料，对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德温特专利数据库（ＤＩＩ），利用ＴＤＡ、ＴＩ分析工具和平台对汽车用钢技

术领域专利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揭示汽车用钢技术的研发现状、热点以及技

术分布与格局，以期为准确把握汽车用钢材料技术的国际发展趋势提供参

考。

钢铁是汽车工业中最主要的原材料，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在为钢铁行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所面临的能源、环境和安全等问题也对汽车用钢材料提出了更

高要求，为此汽车用钢研发部门需要准确把握相关技术发展趋势，通过技术创新来满

足汽车工业用钢的需求。本文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国际专利数据库（ＤＩＩ）［１］，利用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Ｉ）等专利分析工具，深入分析汽

车用钢专利技术，系统客观地揭示了汽车用钢技术的全球研发现状与态势，包括专利

技术分布、主要技术领域、研发热点、技术布局与竞争格局等内容。

［１］分析时间范围：１９６３至２０１３年，共获得符合检索条件的原始记录２６３１件。

　　１．汽车用钢技术专利时序分布

截至２０１３年，汽车用钢相关技术研发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图２），大致经历

了３个发展阶段：（１）自１９６９年汽车用钢技术第１件专利申请提出后，经历了近２０

年的稳定增长期；（２）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汽车用钢相关技术申请量出现回落，到１９９５年

降至第一阶段中期水平；（３）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汽车用钢技术相关专利申请进入新一

轮增长期，特别是２００４年后，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２００８年达到峰值，２０００年以后申

请的专利占专利总量的５３．８％（因存在时滞，２０１０年之后的数据仅供参考）。

　　２．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

图３给出了汽车用钢技术专利受理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地区。其中排名前５

位的国家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美国和德国。可以看出日本在汽车用钢专利技术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专利申请量占所有专利量的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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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图３　汽车用钢技术专利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３．汽车用钢专利技术研发布局

　　（１）ＩＰＣ技术主题分析

图４给出了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的主要ＩＰＣ技术主题，从中可以看出汽车用

钢排名前５的技术方向分别为：铁基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００）、钢板或钢带（Ｃ２１Ｄ００８／

０２）、金属薄板（Ｃ２１Ｄ００９／４６）、锰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０４）和钛或锆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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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主要技术主题

　　（２）不同时段技术研发布局

为了解不同时期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分布特点，基于专利题名、摘要和关键

词，利用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Ｉ）分析平台绘制了不同时期汽车用钢技术专利地图

（图５至图７）。分析显示：２０００年之前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主要为耐腐蚀钢、冷／

热轧钢、涂层钢及涂层工艺和镀锌钢板等；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９年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主

要为渗碳钢、金属基复合材料、耐高温冷轧板、烘烤硬化钢、金属表面处理技术、铁素

体不锈钢和弹簧钢等；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主要为粉末冶金技术、

加热装置、淬火设备、涂层技术和高强度不锈钢等。

　　４．汽车用钢专利技术竞争格局

　　（１）主要国家／地区专利年度分布

从排名前５位的国家／地区的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分布（图８）可以看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日本在汽车用钢技术上的专利申请量达到峰值，远远超过其它国家，之后

逐年下降；韩国相关专利申请量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快速增长，至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后开始

下降；中国近几年申请量增幅明显。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申请量则呈现平

稳增长态势。分析结果表明，较之汽车工业发达国家，中国在汽车用钢技术研发方面

起步较晚。

　　（２）主要专利权人

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３位的专利权人依次为（图９）：日本新日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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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６９至１９９９年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布局

图６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９年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布局

金公司（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２］（４７５项），日本 ＪＦＥ钢铁公司（ＪＦＥ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

（２９９项），韩国浦项制铁公司（ＰＯＳＣＯ）（２３４项）。申请量排名前１０的专利权人中日

本占据６席。

［２］新日铁钢铁公司与日本住友金属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合并，故本文统计的数据包括两者合并前的数据，为了
便于标记，合并后的公司英文名称仍用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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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汽车用钢技术研发主题布局

图８　汽车用钢技术主要国家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

　　（３）重要专利权人专利活动分析

①专利申请趋势

从专利申请量来看，日本和韩国研发机构最为活跃，排名前５位的机构（图１０）

中日本占据 ３席（新日铁住金公司（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ＪＦＥ钢铁公司（ＪＦＥ

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和神户钢铁（ＫＯＢＥＳＴＥＥＬＬＴＤ）），韩国占据２席（浦项制铁（ＰＯＳＣＯ）

和现代汽车（ＨＹＵＮＤＡＩＭＯＴＯＲＣＯＬ））。日本企业最活跃的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之后申请量逐年下降。近１０年韩国机构的专利申请量增长显著，表明近１０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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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汽车用钢技术主要专利权人

图１０　汽车用钢技术重要机构专利申请年度分布

在汽车用钢技术研发领域十分活跃。

②技术研发布局
如图１１所示，排名前 ５位的研发机构主要关注的技术方向包括：铁基合金

（Ｃ２２Ｃ０３８／００），钢板或钢带（Ｃ２１Ｄ００８／０２），金属薄板（Ｃ２１Ｄ００９／４６），锰合金
（Ｃ２２Ｃ０３８／０４），钛或锆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１４），铝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０６），锌或镉合金
（Ｃ２３Ｃ００２／０６），铁或钢表面改性（Ｃ２５Ｄ００５／２６），钨、钽、钼、钒或铌合金（Ｃ２２Ｃ
０３８／１２）以及铬合金（Ｃ２２Ｃ０３８／１８）。

　　（４）主要机构专利保护策略分析

对各主要机构相关专利申请的目标保护国家和区域分析表明（表１），汽车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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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汽车用钢技术重要机构专利申请主要技术方向

技术各主要专利申请机构大都采取以本国或所在区域为中心的专利保护策略。相比

而言，日本 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ＪＦＥ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以及德国 ＴＨＹＳＳＥＮＫＲＵＰＰ

ＳＴＥＥＬＡＧ寻求技术保护的国际市场范围更大。
表１　汽车用钢技术主要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保护国家／地区

专利权人 ＪＰ ＫＲ ＣＮ ＵＳ ＤＥ ＥＰ ＡＵ ＦＲ ＷＯ ＣＡ ＩＮ ＳＥ
ＮＩＰＰＯ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 ４６８ ６ ４ ８ ８ ３ ４
ＪＦＥＳＴＥＥＬＣＯＲＰ ２９６ ６ ２ ６ ３ １２ １ １ ３

ＰＯＳＣＯ ５１ １８４ ７ １ ２
ＫＯＢＥＳＴＥＥＬＬＴＤ １４５ １ ２

ＨＹＵＮＤＡＩＭＯＴＯＲＣＯＬＴＤ １ １１５ ２ １ １
ＮＩＳＳＨＩＮＳＴＥＥＬＣＯＬＴＤ ７４ ２ １ １ １ ２
ＴＯＹＯＴＡＪＩＤＯＳＨＡＫＫ ５３ １ ２ １
ＤＡＩＤＯＴＯＫＵＳＨＵＫＯＫＫ ４６
ＴＡＴＡＳＴＥＥＬＬＴＤ ５ １ ２０ １１

ＴＨＹＳＳＥＮＫＲＵＰＰＳＴＥＥＬＡＧ ２ ４ ３ ２６ １０ １ ４

　　（５）主要机构间技术竞争关系分析

图１２至图１４分别展示了各主要机构间的重要技术竞争关系。其中圈外小球不

同颜色代表不同竞争机构，圈内小球代表某一重要机构的主要技术领域，小球大小表

示该机构在该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小球间连线表示机构间存在技术竞争关系。

可以看出，汽车用钢技术主要掌握在几家国际钢铁大公司手中，其竞争关系就是各大

钢铁公司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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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主要技术竞争关系

图１３　日本ＪＦＥ钢铁公司主要技术竞争关系

　　５．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日本在汽车用钢专利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专利申请量占到所有专利量
的５３９％，且全球排名前１０位的专利权人中有６家为来自日本的企业。专利申请最
多的前３家机构是：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日本ＪＦＥ钢铁公司和韩国浦项制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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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主要技术竞争关系

（２）汽车用钢排名前５位的技术方向分别为：铁基合金、钢板或钢带、金属薄板、
锰合金和钛或锆合金。

（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在汽车用钢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非常活跃，之后活跃
度逐年下降。近１０年汽车用钢技术专利申请较为活跃的国家为中国和韩国，较为活
跃的机构为韩国浦项和现代公司。

（４）在专利技术保护策略与布局方面，各研发主体对专利技术的保护主要采取
以本国市场为中心的专利保护策略。

（５）汽车用钢主要技术集中于几家钢铁业巨头，其竞争关系也表现为各钢铁业
巨头之间的竞争。

靳军宝，吴新年，郑玉荣，白光祖，田晓阳

（兰州文献情报中心产业竞争情报团队）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举办
研企合作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培训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１日，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举办“企业与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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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风险及防范”培训，旨在帮助深圳市企业与科研机构在合作

过程中更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知识产权风险，协助双方有效地通过合作来促进自身

发展。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等１００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邀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毕亚雷做了《技术创新的产

业价值实现》专题报告，奥睿国际律师事务所硅谷办事处知识产权部高级律师刘铮

针对涉外企业做了《涉外技术交流转让中的法律风险》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

系副教授唐素琴做了《知识产权权利归属风险及防范》的报告。

现场学员对各位主讲嘉宾的报告反响热烈，并与三位老师进行了针对性讨论和

实战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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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能源所首获美国专利授权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马隆龙、王铁军等研究人员研发的“一种木质纤维素类

生物质水解重整制备生物汽油的方法”获美国专利授权。该发明专利于２０１０年通过

ＰＣＴ专利申请，于２０１２年分别申请了美国、欧盟专利，同年获得中国专利授权。该专

利是广州能源所获得的首个美国授权专利。

该项专利公开了一种以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为原料水解重整制备生物汽油的方

法。该方法将水解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后得到的水解液直接进入水相催化重整系

统，依次经低温加氢反应和中温水相催化重整反应，将水解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

转化为生物汽油，然后将生物汽油与水解液进行相分离，在相分离器的上层得到生物

汽油。本发明开辟了以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质为原料制备高品位车用液体燃料油的新

方法，能自动相分离得到高纯生物汽油，省去了产品精馏提纯等工艺环节，原料来源

广泛而低廉，产品可直接应用于现有的汽车发动机，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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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研究所获一项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近日，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史大永研究员等人的研究成果 ＰＴＰ１Ｂ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ｏｆ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ｏｆ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ｙｐｅ
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专利号：ＵＳ８８１６６２９Ｂ２）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该发明专利涉及６种新型蛋白酪氨酸磷酸酶（ＰＴＰ１Ｂ）抑制剂的化学全合成方法
以及在治疗２型糖尿病药物中的应用。ＰＴＰ１Ｂ是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中的重要负性
调控因子，已成为治疗２型糖尿病的极具吸引力的靶点。该专利涉及的６种新型
ＰＴＰ１Ｂ抑制剂，是以海藻中得到的天然溴化物为先导进行结构优化得到的，不仅结构
新颖，且具有比天然产物更强的ＰＴＰ１Ｂ抑制活性，属原创性发明。

目前，该成果已分别获得中国和美国专利授权，将有助于新型、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抗２型糖尿病海洋新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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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欧盟发布商标混淆可能性评估操作指南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日，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发布了关于商标混淆可能性（非显著／不突出的组成部分的影响力）判断的操
作指南，用于统一评估商标混淆可能性的做法，旨在为审查员和用户提高操作透明

度、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该操作指南包括４部分内容：明确应进行显著性评估的商标
类型；确定评估该商标显著性的标准；当共有组成部分的显著性弱时，判定其对混淆

可能性的影响；当共有组成部分不具备显著性时，判定其对混淆可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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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专局启用专利在线申请新工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推出专利在线申请新系统，为专利申请人

提供一站式服务，旨在减少专利申请过程中的纸质文档处理量和人工环节，提高审查

效率和服务质量。该系统支持欧洲专利公约（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专利合

作条约（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下的专利申请文件的提交，为远程专利申请提供网

页入口，允许在线填写申请信息和上传 ＰＤＦ文档，用户无需安装专门的装置和安全

更新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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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开放９１００万项孤儿作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ＰＯ）实施著作权许可新制度，旨在开放

超过９１００万项孤儿作品的使用权，涉及日记、照片、口述历史录音及纪录片等类型的

著作权。上述孤儿作品因著作权人无法确定而不能被授权使用和复制。根据新制

度，ＵＫＰＯ授权公众在网站、书本和电视上复制和使用这些作品，如果著作权人出现，

仍可获得相应的许可费。ＵＫＰＯ为新制度建立了首个著作权电子申请系统和具有搜

索功能的许可登记簿，用于重新连接著作权人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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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严格审查绿色概念商标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将严格审查绿色概念的商标，包括“绿色”、“清洁”、

“环保”等类似字眼但实际产品或服务却不具有环保效益的商标申请将可能被驳回。

当前为了迎合快速增长的环保产品消费需求，部分商家在商标中加入绿色概念相关

的标识使消费者连带认为商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环保内涵，而实际上相关的产

品或服务并不具有环保效益。针对这种误导性商标的申请，ＵＳＰＴＯ虽然还没有发布

正式政策，但近期已出现多起被驳回的案例。ＵＳＰＴＯ建议绿色商标的申请文件中应

当提供产品或服务具有环境友好性的明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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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进“休眠专利”的利用

日本当前正着手推进“休眠专利”的利用，使中小企业可以活用大型企业和大学

所持有的知识产权。其中，被称作“琦玉模式”的活用开放专利的技术转移方法得到

广泛关注。该模式并不依靠起纽带作用的中间人的鉴定力和人脉，而主要通过动画

对专利技术进行通俗易懂的介绍，并在网络上募集相关的产品创意。之后把可以实

现商业化的产品创意告知地方企业，并对产品制造到上市的整个过程给予指导。日

本经济产业部表示“将专利通俗易懂地呈现出来的做法很有意思，可在全国进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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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议员建议调查国立科研机构人员科研产出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韩国国会未来创造科学广播通信委员会议员质疑政府向无

论文和专利产出的科研人员支付工资的现象，建议对国立科研机构展开调查。据统

计，韩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的２５个国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一年没有任何

论文成果和专利产出的研究人员近４年来的总数为４８２１人次，而政府向他们支付的

工资却达到了４７８亿韩元。特别是韩国铁道技术研究院和韩国电力研究院尽管论文

和专利产出均为零，人均工资却达到了２０００万韩元。另外，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韩

国国家保安技术研究所、韩国机械研究院、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及韩国能源技术研究

院研究人员的人均工资亦超过了１５００万韩元。该议员指出，为了韩国科学的百年大

计，有必要对政府出资的研究所进行调查，并由监察院负责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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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交由国民评价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召开了“第二次体制改革国民陪审

团会议”并表示今年的体制改革课题的评价将交由国民陪审团进行，即今年知识产

权领域最优秀的体制改革课题将由国民直接选出。该会议是今年５月第一次会议的

延续，一方面体现了部门负责人对体制改革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将作为提高国民对知

识产权局体制改革努力切实感受的腹案。ＫＩＰＯ打算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宣传，提升专

利服务对象的参与度和体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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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医药专利统计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发布韩国医药专利统计报告。统计

显示，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３年韩国医药专利申请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目前医药领域国外

申请人在韩提交的专利量高于韩国本国申请人的申请量。韩国医药专利申请总量

中，韩国本国申请人的申请量占４１％，明显少于韩国本国申请人在全部专利申请总

量中所占的比例（７６８％）。另外，韩国医药专利申请国内机构前１０位中，韩美药

品、ＳＫ和ＬＧ生命科学３家公司分别以２８９件、１７８件、１６６件的申请量位列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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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建议韩企
充分利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建议韩国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

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提高专利申请量，积极应对中国境内的知识产权纠纷。最

近外国企业对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３年，日本

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急剧增加，而韩企的平均增长率却只有

２％，出现停滞不前现象。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后５个月（发明专利至少需要２３

个月）即可获得授权，申请费用也只有发明专利的一半左右（发明９５０元，实用新型

５００元）。另外，同一主题同时提交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时，可以选择将实用新型变

更为发明。ＫＩＰＯ建议韩企充分利用中国实用新型的有利条款，积极维护自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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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大学共同推动技术转移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心（ＮＡＳＡＬａｎｇｌ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与威廉玛丽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ｙ）合力推动 ＮＡＳＡ技术的商业化，

这是ＮＡＳＡ兰利研究中心首次和大学开展技术转移合作。威廉玛丽学院将帮助兰利

发掘最有商业化潜力和潜在合作关系的技术，进一步推动ＮＡＳＡ的技术研发、商业化

和未来合作，同时合作也为商学院的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促进他们对技术转移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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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卫生研究院启动创业培训计划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推出创业培训试点计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ｓＴｅａｍ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用于推动ＮＩＨ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ＳＢＩＲ）和小

企业技术转移计划（ＳＴＴＲ）的资助项目的成果开发和商业化。试点计划挑选研发人

员和企业家组成三人小组，具体由一位 Ｃ级项目管理人员，一位具有商业开发背景

的专家及一位指定的项目主管／主要研究者（ＰＩ）构成，就如何克服创新和商业化障

碍的问题展开小组培训。培训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小组成员将一起参加为期三天的

“创业沉浸”（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培训，然后分别参加约９周的在线课程学习

商业验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的正确方法，最后再聚在一起进行两天的学习心得分

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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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州医学中心启动全美最大生物技术创业加速器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美国德州医学中心（Ｔｅｘａ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启动全美最大的生
物技术创业加速器ＴＭＣｘ。ＴＭＣｘ重点关注创业早期公司的发展，帮助制定商业化运

作模式、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建立技术开发的专业管理团队。ＴＭＣｘ预计将容纳几十

个初创企业，并提供相应的资源，包括办公空间、培训课程、商业和法律专家组成的核

心指导小组以及潜在投资者网络等。此外，进驻 ＴＭＣｘ的公司无需负担成本或分摊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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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大学外包技术转移业务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美国加州大学将技术转移业务交由外部机构负责，利用其专业的

技术转移经验挖掘具有商业化潜力的项目成果和进行许可谈判。洛杉矶分校

（ＵＣＬＡ）启动新的非营利附属机构与现有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共同负责研究成果的商

业化。该机构名为Ｗｅｓｔｗｏｏ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由金融、管理、技术和学术方面的外

部专家组成，协助挖掘有潜力的技术并帮助拟定授权协议。旧金山分校（ＵＣＳＦ）与加
拿大非营利技术转移机构———药物开发和商业化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ｒｕ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ＤＲＤ）合作，邀请ＣＤＲＤ帮助大学确定有商业价值的研发成果，旨在保

证研究人员能够专于技术研发的同时更有效地促进大学医疗研究成果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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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坦福大学 ＯＴＬ网站启动知识产权链接功能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ＯＴＬ）网站启动新功能，通

过嵌入式控件展示研究人员、技术、项目、出版物和专利之间的联系，为用户提供可视

化的技术转移信息。该控件可以自动更新且互动性强，它利用独特的算法映射包含

斯坦福２３００项活跃记录在内的技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用户可以通过可视化的导航服

务了解有关的项目并链接到与其相关的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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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剑桥大学与阿斯利康建立商业化合作关系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英国剑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与全球领先的制药

公司阿斯利康（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展开合作，共同推动新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这项为期

３年的合作计划将侧重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及新药物开发。根据协议，大学研

究人员被授权使用阿斯利康开发的用于癌症治疗的关键化合物。该合作计划为阿斯

利康的生物制剂研发实验室设置了博士研究项目以及为大学创新的市场化设置常驻

企业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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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尝试积极的知识产权货币化策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一贯保守的日本企业一反常态，联手与非执业实体（ＮＰＥ）合作，

积极利用专利组合增加货币收益。但此前，日本企业构建大型专利组合主要用于保

护市场份额、对抗知识产权诉讼及进行交叉许可。而当前寻找知识产权增值途径成

为越来越多日企的选择。比如，罗姆（ＲＯＨＭ）将专利组合转让给了专利授权公司

ＷｉＬＡＮ，实现了知识产权资产的变现；瑞萨电子（Ｒｅｎｅｓａ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与专利授权公

司Ａｃａｃ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建立专利授权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其拥有的专利交由 Ａｃａｃｉａ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进行专利授权管理；松下电器（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也与ＷｉＬ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ｅｒｇｙ、Ｓｉｓｖｅｌ和ＩＰ

Ｂｒｉｄｇｅ公司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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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稿

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

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

《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

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

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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